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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确保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稳定运行，原国家环保总局下达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01）修订工作任务，项目统一编号：256。 

1.2 编制过程 

编制单位承接《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01）修订工作后，结合国内外有关管理经

验、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技术经济状况和我国环境管理需求，对《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拟修订

控制指标进行了分析；结合不同类型的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对二噁英污染控制技术及控制机理进行了分析

评估，并开展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修订的技术经济分析工作，围绕项目相关工作开展焚烧设施的

案例研究，编制完成《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开题报告、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初稿。2010 年 3 月

16 日通过了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开题论证会。2014 年 8 月完成《危险废物焚烧污

染控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并于 2014 年 10 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2015 年 3 月，完

成标准送审稿文本及编制说明。2015 年 7 月原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本标准送审稿的专

家研讨会，专家提出补充排放限值中的日均值，补充后需二次征求意见。2018 年 6 月 14 日原环境保护部

土壤环境管理司召开了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会，技术审查委员会专家一致通过了本标准二次征

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并提出根据危险废物焚烧技术特点，进一步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等意见。2019 年以

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多次对标准修订工作提出建议，于 9 月初召开标准工作会议提出修改

完善意见，编制组进一步对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的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完善。 

2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国家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1.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有关要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

治”。该规划对危险废物的管理要求进一步提高，亟需进一步提升标准的引领作用，支撑环境管理工作。 

2.1.2《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有关要求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修订危险废物贮存、填埋、焚烧等处理处置污染控制

标准。加强危险废物重点行业管理，修订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制定焚烧飞灰、制药菌渣、废催化剂、化工

残渣、医疗废物等典型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及处置技术规范”。 

2.2 危险废物焚烧的发展要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危险废物产生量逐年增加，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需求旺盛，焚烧处置的

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焚烧设施选址困难等问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邻避效应”。同时部分地区要求产废量

较大的企业必须自建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导致大量小型危险废物焚烧设施上马，对危险废物焚烧的环境监

管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为推动危险废物焚烧的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焚烧环境监管，亟需对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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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修订，满足危险废物焚烧发展的要求。 

2.3 现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存在问题分析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01）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表现在： 

第一，处置技术及设施运行参数调整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相关的工艺参数及污染控制手段不

断得到优化，致使现行标准实施环节存在着技术更新和管理相脱节的现象，相关规定有待在本标准修订中

予以明确。 

第二，与现行其他法律、法规、标准不协调、不系统的问题。从《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发

布以来，我国先后颁布并修订了《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且正在修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等各项具体的危险废物管理

政策、法规及标准。因此，现行的危险废物标准与法律体系的协调性、系统性存在较多的问题。 

3 危险废物焚烧设施污染物产生情况 

危险废物的种类繁多，性质、成分各异，适合焚烧处置的类型多种多样，危险废物中除主要含碳和氢元

素外，也不同程度地含有氮、磷、硫、卤素和金属等有害元素，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一些危险废物的成分分析值(%) 

危险废物 水分 灰分 可燃成分 C H O N S 

废油 0.0 60.0 40.0 55.0 7.0 35.0 1.0 0.5 

废油类 50.0 1.0 49.0 88.0 10.0 0.0 0.0 1.0 

油泥 30.0 20.0 50.0 88.0 10.0 0.0 0.0 1.0 

污泥 85.0 7.5 7.5 50.5 6.2 36.1 5.5 1.2 

污泥 70.0 19.0 11.0 55.1 5.6 37.1 1.1 1.1 

废溶剂 0.1 0.0 99.9 89.9 9.1 0.1 0.0 0.0 

废液 93.0 5.0 2.0 85.0 10.0 2.0 1.0 1.0 

废塑料 2.0 2.0 96.0 75.0 9.0 7.5 5.0 0.5 

注：元素分析值是以可燃成分为 100%换算的值。 

在焚烧过程中，危险废物被转变成简单成分的气体、烟粉尘、焚烧副产物和燃烧残渣。产生的气体主

要含有 CO2、水蒸气和过量的空气，而有害元素则转变为 NOX、SOX、HCl 以及可挥发的金属及其化合物，

同时也可能含有极少量的未燃成分，并且烟粉尘也混杂在排放物中。焚烧残渣主要是灰分、金属氧化物和

未燃物，焚烧残渣为危险废物，按照危险废物的规定进行处置。由焚烧炉排出的废气须经过严格的后续处

理后才能排放到环境中。废气中所含污染物质的成分和含量与所焚烧废物的成分、焚烧效率、焚烧炉型、

焚烧条件、废物进料方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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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焚烧处置技术是目前国际上危险废物处置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危险废物处置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是一

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的推进其处置技术应用

和管理能力的提升。目前常用的危险废物焚烧设备包括回转窑、液体喷射炉、固定床和流化床。无论选用

何种焚烧设备，废物的化学和热动力学性质决定了燃烧室的尺寸、运行条件（温度、过量空气、流速）、

后续的烟气处理系统和灰渣处理系统。废物主要成分和含水率决定了化学计量燃烧空气需求量和燃烧时的

气体流速和成分。这些参数对于决定燃烧温度、停留时间、废物／燃料／空气混合效率及烟气净化装置的

类型和尺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选择危险废物焚烧系统和设计时要充分分析和考虑废物的类型和

性质，合理的选用高效经济的炉型和烟气处理装置，保证危险废物焚烧时的稳定和效率。危险废物焚烧处

置通用工艺流程及污染物产生和控制措施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通用工艺流程及污染物产生和控制措施 

由图 4-1 可看出，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是一个系统工程，充分体现了各个系统的不同功能以及不同系统

之间的衔接性。因此，对于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技术应用和管理，既要考虑焚烧主体设备的适用性，还要从

焚烧全过程考虑相关配套技术应用、污染控制技术选择等内容，进而促进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在污染控制

措施方面，二噁英是重点关注的物质，抑制二噁英产生的最有效办法是所谓的“3T”控制。避免二噁英重新

合成的主要方法是控制 CO 的浓度和烟气冷却时要尽可能快速通过 250℃-350℃温度区。烟气中的二噁英

可以通过活性炭吸附和催化氧化的方法去除。重金属在烟气中主要以烟尘的形式存在，可以通过电除尘、

袋式除尘和湿式除尘的方式去除。二氧化硫通过湿式除尘（碱洗）方式去除率较高。氮氧化物的控制一般

通过低氧气浓度燃烧来控制，但氧气浓度过低，会产生 CO，对二噁英的控制产生影响。氮氧化物的去除

一般通过无触媒氧化和触媒氧化方法去除。 

5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保障人体

 废物准备和供给 废物燃烧 空气污染控制 

填料吸收塔 

喷射吸收塔 

板式吸收塔 

湿式电离洗涤器 

湿式静电除气器 

混合 

过筛 

破碎 

加热 

雾化式供料 

冲压式供料 

重力式供料 

螺旋式供料 

喷管式供料 

液体喷射炉 

回转窑 

固定床 

流化床 

骤冷 

余热利用 

文氏除尘器  

湿式静电除尘器 

湿式电离除尘器  

袋式除尘器 

酸性气体 

二噁英类 

重金属 

废物 

准备 

废物 

供给 

初级 

燃烧 

二级 

燃烧 

余热 

利用 
除尘 

脱酸 尾气排放 

骤冷 

出渣 
废物 

出灰 

 
注：有的工艺除尘和脱酸在同一工艺环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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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规划为根据，

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促进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2）保证制定标准的经济合理性。

在综合考虑环境特点和各种经济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指标和管理方法相结合的最佳

方案。（3）保证制定标准的技术可行性。根据国内外危险废物焚烧污染物的控制可行技术，充分考虑我

国国情，并参照国外相关标准和技术法规的相关规定，制定切实可行的污染物排放限值，保证标准执行过

程的可操作性。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适用范围 

6.1.1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及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设计、环境影响评价、竣工验收以及运行过程中的污染控制与环境

监督管理。 

6.1.2 本标准不适用的情况及依据 

本标准不适用于除焚烧和高温热处理之外的其他处理处置危险废物的技术。同时，本标准不适用于利

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有专项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的，执行专项标准或技术规范。 

6.2 标准结构框架 

6.2.1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文本主要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选址要求、技术要求、排放控制要

求、运行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等九部分内容。 

6.2.2 现有设施、新建设施的划分时间点 

本标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现有设施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执行 GB18484-2001 中规定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本标准表 2 中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6.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为对执行本标准制定的专门术语和对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定义。与现行标准相比，增加了

高温热处理、现有危险废物焚烧设施、新建危险废物焚烧设施、测定均值、1 小时均值、24 小时均值和基

准氧含量排放浓度的定义；修改了危险废物、烟气停留时间和焚毁去除率的定义；将术语“焚烧量”替换

为“焚烧处理能力”，并重新定义；焚烧残余物、热灼减率、焚烧炉温度、燃烧效率、二噁英类、二噁英

毒性当量和标准状态的定义不变。 

6.4 选址要求 

本部分对危险废物焚烧厂的选址要求进行了一般规定，要求焚烧厂的选址不应选在国务院和国务院有

关主管部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

的区域内。 

6.5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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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结合危险废物焚烧处置的工艺特点，分别对焚烧设施的焚烧物要求、焚烧厂主体设施的技术要

求等进行了重新规定。 

6.5.1 焚烧物要求 

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 5.1.2 条。主要是考虑到废物的成分对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稳定运行影响

很大，因此应对进炉废物进行配伍，以使其热值、主要有机有害组分含量、有机氯含量、重金属含量、硫

含量、水分和灰分满足焚烧设施的设计要求，并尽可能保证入炉废物理化性质的稳定性。 

6.5.2 焚烧厂主体设施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对焚烧厂主体设施中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焚烧炉、烟气净化装置和焚烧设施排气筒等进行了相

关的规定，确保焚烧设施稳定运行，并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6.6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6.6.1 焚烧设施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考虑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技术和污染物控制技术进步情况，危险废物焚烧设施污染排放限值修订情况如

下： 

（1）颗粒物 

标准由现在的 65mg/m
3
-100mg/m

3 修订为 1 小时均值 30mg/m
3，24 小时均值 20mg/m

3。 

（2）SO2 

标准由现在的 200mg/m
3
-400mg/m

3 修订为 1 小时均值 200mg/m
3，24 小时均值 100mg/m

3。 

（3）HF 

标准由现在的 5mg/m
3
-9mg/m

3 修订为 1 小时均值 4mg/m
3，24 小时均值 2mg/m

3。 

（4）HCl 

标准由现在的 60mg/m
3
-100mg/m

3 修订为 1 小时均值 60mg/m
3，24 小时均值 50mg/m

3。 

（5）NOx 

标准由现在的 500mg/m
3 修订为 1 小时均值 400mg/m

3，24 小时均值 300mg/m
3。 

（6）重金属 

在本标准将颗粒物排放限值加严的前提下，各种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限值相应加严。本标准根据重金

属挥发性、不挥发性特征将现行标准的分类和限值作如下修改： 

①Hg 及其化合物 

标准由现在的 0.1mg/m
3 修订为 0.05mg/m

3。 

②Tl、Cd 及其化合物 

标准由现在的 0.1mg/m
3 修订为 0.05mg/m

3。 

③As 

考虑到 As 和 Ni 及其化合物的挥发特性不同，将现行标准中 As 单独进行监测，As 及其化合物排放限

值为 0.5mg/m
3。 

④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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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由现在的 1.0mg/m
3 修订为 0.5mg/m

3。 

⑤Cr+Sn+Sb+Cu+Mn+Ni 

标准由现在的 4.0mg/m
3 修订为 2.0mg/m

3。 

6.6.2 其他污染物（项目）排放控制要求 

危险废物焚烧设施排放水污染物、恶臭污染物、环境噪声适用相应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产生固体

废物的鉴别、处理和处置适用相应的国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6.7 运行要求 

现行标准中没有关于运行要求相关内容，考虑到该部分内容在推进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方面的重要

意义，增加了与污染控制相关的关键内容，以便于该标准的有效实施，相关内容涉及废物投加、在线监测、

周边环境监测以及运行记录要求等。 

6.8 监测要求 

危险废物焚烧厂应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

修订后的标准也对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控进行了规定。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GB/T 16157、HJ/T 

397、HJ/T 365或 HJ 75的规定进行。 

 

 


